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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大林鎮平林國民小學母語日暨本土語言教學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教育部推展本土語言補助要點。 

(二)113年度嘉義縣本土教育總體計畫。 

二、 目的： 

（一）本土語言象徵一個民族文化、智慧及經驗的結晶，透過母語教學，得以延續並保存我

國的本土文化。 

（二）落實本土語言教學，使學生具備聽、說、讀、寫、作等基本能力，並將其融入日常生

活之中。 

（三）增進學生對鄉土文化的認識，激發愛鄉的情操。 

（四）透過輕鬆活潑的課程內容，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及建立和諧的親子關係。 

三、 實施原則： 

（一）生活化：藉由教學活動及日常生活中之交談，增進母語表達與溝通的能力。 

（二）趣味化：透過遊戲的方式，以生動活潑的教學，培養學生喜愛母語的情操。 

（三）隨機化：採用隨機教學，增進師生本土語言運用的能力。 

（四）普及化：透過本土語言教學，將臺灣台語普遍推廣到每位學生及校園每個角落。 

四、 實施內容：以本學區多數使用之本土語言——臺灣台語為主。 

五、 實施方式： 

1. 以童謠、俗語等說、唱生活化之口語為主，融入詩詞教學，培養學生創作能力。 

2. 班級推行每週一俗語，張貼於公佈欄，並由臺灣台語任課老師於課堂中加以解說。 

3. 將每週三訂為母語推行日，鼓勵師生用臺灣台語交談。 

4. 將臺灣台語融入各科教學中，如：音樂課教唱、科技課、社團活動…等。 

5. 辦理臺灣台語朗讀、字音字形、情境式演說等比賽，增進學生對臺灣台語理解的能

力。 

6. 充實母語教學資源，提供各類書籍、教學媒體，以提昇教學品質。 

7. 讓學生共同參與本土語言教學情境之布置，營造優質的學習環境。 

8. 教材內容：縣府彙編教材或選用其他內容充實、合宜之教材為主。 

9. 師資來源：聘用通過國民中小學本土語言（臺灣台語）檢核且培訓及格之教學支援

人員。 

10.學習評量：評量方式多元化、多樣化（口語發表、動作表演、畫圖呈現等），並實施

診斷及補救措施。 

六、 實施時間：一～六年級語文領域課程中，每週排定 1節本土語言教學時間。 

七、 實施對象：全校學生 

八、 實施重點： 

1. 成立母語日推動小組，負責擬訂學年度實施計畫並推動相關事宜。 

2. 師資安排及聘用。 

3. 營造本土語言教學學習環境。 

4. 辦理或參加本土語言教學之相關研習。 

5. 設計、編輯、蒐集母語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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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學及評量。 

7. 參加各項有關母語之競賽。 

 

九、母語日推動小組 

職 稱 姓 名  職 務  備 註  

召集人 劉麗吟 校 長  主持並督導母語教學推展  

執行秘書 陳弘輝 教 務 主 任  

研擬母語教學實施計畫 

推動母語教學活動 

辦理母語教學成果發表會 

提報母語推展成果報告 

製作推動成果簡報 

領域代表 劉柏如 教 師  推動母語教學 

行政代表 陳沛姍 學 務 主 任  協助推動母語教學 

行政代表 董淑連 總 務 主 任  支援教學軟、硬體設備 

行政代表 林斐雯 教 學 組 長  

辦理母語教學觀摩檢討會 

辦理母語演說比賽 

彙整各年級教材、學習單 

教學活動拍照 

行政代表 吳育典 資 訊 組 長  架設母語教學活動網站 

年級代表 董惠文 一年級學年主任  
協調年級教師課程設計與母語教學

活動相關事宜  

年級代表 吳淑惠 二年級學年主任  
協調年級教師課程設計與母語教學

活動相關事宜  

年級代表 沈靖芬 三年級教師代表  
協調年級教師課程設計與母語教學

活動相關事宜  

年級代表 簡慧綾 四年級學年主任  
協調年級教師課程設計與母語教學

活動相關事宜  

年級代表 林信良 五年級學年主任  
協調年級教師課程設計與母語教學

活動相關事宜  

年級代表 姚盈娥 六年級學年主任  
協調年級教師課程設計與母語教學

活動相關事宜  

 

十、本實施計畫呈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林斐雯                教務主任：陳弘輝                 校長：劉麗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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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大林鎮平林國小「221世界母語日藝文創作比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 

1.教育部推展本土語言補助要點。 

2.113年度嘉義縣本土教育總體計畫。 

 

二、目的： 

1.落實臺灣母語日課程目標及精神，鼓勵學生學習、運用各種臺灣母語，增進

各族群間之瞭解、尊重、包容及欣賞，奠定臺灣母語於日常生活中，推展並

營造臺灣母語學習之優質環境。 

2.藉由藝文創作及展覽提昇全體師生之共識及說母語之能力。 

 

三、辦理方式：國小組分低、中、高三組。 

（一）海報設計類：用紙規格以對開版面為限，直式紙本作品，用紙材料不限 

                  ，不得上膠膜。以宣導 221世界母語日相關議題為主，參 

                  賽作品主題自訂。 

（二）漫畫類：用紙規格以四開版面為限，用紙材料不限，黑白、彩色不拘。

自選俚俗諺語（臺灣台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一則創作，

以對本土生活語言（俚俗諺語）情感的抒發為主。文字主題拼

音及書寫方式請參閱教育部公佈 之「臺灣台語台羅拼音方

案」、「客家語拼音方案」、及原民會頒布 之「書寫系

統」。 

 

四、收件： 

1.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114年 3月 7日(五)止。 

2.收件地點：教務處教學組。 

 

五、評審與獎勵： 

1.評審標準： 

  漫畫：創意度（45%）、主題適切性（35%）、整體技巧（20%）。 

  海報設計：主題適切性（40％）、創意度（40%）、色彩結構（20％）。 

2.獎勵：分低、中、高年段擇優錄取前三名及佳作若干名，擇優參加嘉義 

        縣比賽。 

 

六、預期效果：落實 221世界母語及臺灣母語日之推動，讓學生皆能在臺灣母語

日活動中做深度學習，深刻感受本土語言之美，尊重族群文化差

異，進而建立愛護鄉土、關懷社會與自然之人本情懷。 

 

七、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